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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21]AN198-4 号 

 

致：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睿智医药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

事项已经出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以及就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第一个归属期未达业绩考核作废部分已授予尚

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现针对部分激励对象不再满足激励资格及第二个

归属期未达业绩考核而需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作废”）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

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用语和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同用语和

简称含义相同。 

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睿智医药提供的

有关本次作废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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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激励计划与本次作废事项的批准与授权 

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关于本激励计划的实施以及作废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司已履行如下审批程序： 

1．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

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

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

性与责任心，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的实现，从而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3．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

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同时，公司公告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独立董事向所有

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4．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

避表决。 

5．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3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7．2022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是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日，公司亦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前述议案。 

由此，2022 年 6 月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后，激励对象人

数由 116人调整为 82人，激励对象剩余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2,571 万股调整为 1,413.30 万股。 

9．2023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是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日，

公司亦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二、本次作废的具体情况 

1．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26 名激励对象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因此，该 26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

的 695.10 万股限制性股票作废。 

2．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根据睿智医药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原激励对象王文雅当选为职工监事，王

文雅自此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5.60 万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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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 

3．根据《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 2022 年度业

绩考核目标为以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5%。其中，资本运作导致置出业务的，实际考核目标值=（置出业务 2020 年

收入*置出业务当年存续天数/365+未置出业务 2020年收入*100%）*（1+当年业

绩考核增长系数），业务置出日为业务交割日。睿智医药 2022 年度置出业务包

括量子高科（广东）生物有限公司、量子高科（江门）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凯

惠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睿智医药 2022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3）审字第 61764838_B01 号），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2,658.43 万元，未达到因资本运作导致置出业务而调

整考核 2022 年度的考核目标值，不满足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

因此，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 305.40 万股限制性股票作废。 

据上，本次作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6.10 万股，本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82 人调整为 55 人，激励对象剩余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13.30 万股调整为 407.20 万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作废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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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睿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 

方啸中 

 

 

 

__________________ 

黄心怡 

 

 

 

2023 年 6 月 19 日 

 

 

 

 

 


	一、本激励计划与本次作废事项的批准与授权
	二、本次作废的具体情况

